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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法治 

 
 
 

 
一、什么是法治 
什么是法治？让我们从几个事例说起。 
案例 1：美国的“查尔斯河桥案”。1785 年，一家公司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上造了座桥，

收取过桥费，1828 年，另一家公司在查尔斯河上又造了一座桥，做同样的买卖。1831 年，

前者将后者诉之法院。1837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并由此得出一条规则：

公司执照的合法性应严格地从是否有利于公众这一点来决定。 
案例 2：德国的“磨坊案”。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1797—1888 年）在波茨坦修建了一

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高远眺，视线却被紧挨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于是派人前去与

磨坊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坊。不料无论“钦差”出多高的价钱，这个磨坊主就是

不卖，他认准一个理：这座磨坊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气急败坏的“钦差”就

把磨坊拆了。磨坊主不服，要告皇帝，好心的邻居劝他不要告，告也白告。但是这个磨坊主

说，我相信我们德国的法律是大于国王的。于是他将威廉一世告上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

了这状告本国君主的案子。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擅用王权，拆毁由私人拥有的房屋，

违犯了帝国宪法第 79 条第 6 款，应立即重建一座磨坊，并赔偿损失费 150 塔勒。皇帝只好

执行，磨坊得以恢复原状。 
案例 3：1966 年，一个非政府的文件（5·16 通知）就结束了所有法律的效力，造反派

以暴力取代了大部分合法的国家机构，全国上下按照最高指示办事。依据 1954 宪法选举出

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当刘少奇拿出宪法主张自己是合法的国家主席时，红卫兵将宪法

扔在了地下。 
案例 4：清咸丰年间，天津附近的海河上历来有二个渡口：窑洼和堤头，二者间相距 10

里。一个姓崔的混混在两地间新开设一个渡口，与前二者抢生意。三家发生了争执。窑洼和

堤头二帮人就在崔混混新设的渡口处架起了一个大油锅，将油烧滚，对姓崔的说，如果你敢

跳进油锅，就可以永远开设这个渡口。崔听说后，立即纵向跳进油锅，当场烫死。后来，这

个渡口就由崔的子孙永远开了下去。 
通过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法治是什么？最直白的说法就是，纠纷最终由法

官按照法律说了算，国家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必须在法律之下运作。在西语中，就是 Rule 
of Law，法律的规制。Rule by Law 不是法治，那是人治，人用法律来治他人。 

  
二、法治的历史之源 
（一）西方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1、法治观念源于古希腊，是古希腊思想家们关于法律与“哲人”在国家政治运行中的

作用问题争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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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雅典国家形成初期，知识界首先反对贵族制，提倡“优秀人”的统

治，商人出生的毕达哥拉斯和贵族出身的赫拉克利特都是“优秀人统治”的倡导者。但他们

同时都主张法律的统治，即精英们要依法统治。 
“优秀人”的统治是针对贵族（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而提出来的，具有合理性，但最

后却走向极端，演变为柏拉图的“哲人”统治理论。 头像和理想国照片） 
 
 
 
  
 
 
 
亚里士多德起而批驳其师的“哲人”统治理论，提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经典的法治理论。

（ 头像和政治学照片） 
 
 
 
 
 
 
 
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主要理由有：（1）法治符合正义，人治不正义，因为人

人是平等的，平等的人应当大家互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一个人统治不合正义；（2）众人

比一人聪明。亚氏认为，法治是依照法律治理，而法律是众多聪明人制定的，所以法治实为

众多聪明人治理，许多聪明人比一个聪明人（哲人）更聪明，他打比方说，众人办的宴席总

比一个人办的宴席要丰盛。（3）法无感情。法律无感情，所以不会感情用事，容易达到公正；

而再好的人都会有感情，有感情就会出偏差；（4）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哲人说的话前

后不一致，而且不如法律明确；（5）个人精力有限。）亚氏说，个人日理万机事实上不可能，

还是要依靠官僚统治，与其由统治者选择官僚，由官僚进行统治，还不如一开始法律就把一

切都规定好了。针对部分人认为现在法律不完备需要人治，亚氏说：问题是由谁去完备，是

一个人还是大家？要是众人去完备，这就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这些实行法治的理由自古至今

从未遇到有力的反驳。 
2、罗马的法治实践 
罗马人的实践与斯多噶学派法治观的结合，产生了罗马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法治观。 
3、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的一统天下为法治争得一席之地，他认为立法者（皇

帝）应当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

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  
4、近代的自然法学派除少数学者外（例如霍布斯）都是法治论者。 
5、经过两个世纪的法治启蒙以后，西方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法治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法家“法治”思想 
1、理解法治这一概念需要正确理解儒法两家的争论。 
儒法两家的争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所争论的核心概念：礼（道德）、法的含义是

什么；二是他们是在什么层面上发生的争论。 
2、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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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法治即“垂法而治”，实为“刑治”、“罚治”，是人治之尤，与今日之法治不可同日

而语。其主要区别在于：（1）治理的主体不同。（2）治理的客体不同。（3）目的不同。（4）
法律的价值内涵不同。 

三、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法治思想与实践 
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一，社会主义思想中有没有法治思想？

回答是肯定的。 
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就有法治的萌芽。 
2、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也有法治思想。 
3、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本质上是崇尚法治的。 
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确立 
1、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法制建设和法观念方面全盘苏化，苏联人治思想与中国

千年人治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人治观念。 
2、1978 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法制建设带来了春天，对于为法治正名起到前期准备的作

用，但是接受法治观念却经历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社会阵痛。 
3、法治得到宪法的确认。 
五、现代法治的主要内容 
法治的内涵或原则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法的普遍遵守、良法的实体（内在）价值、良法

的程序（外在）价值和基本制度原则。 
1．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法律至上包括法律内部秩序和法律与外

部权威的关系两方面。 
2．良法的实体内容。良法的实体内容指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

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 
3．良法的程序内容。良好的法律不但要求内在价值善，也要求有善的形式。良法的形

式通常指：法不溯及既往、法的明确性、公开性、法律的普遍性（不得制定针对具体个人的

立法）、不矛盾性（法律不得相互矛盾）、法律的可行性、法律的安定性等等。 
4．维护、体现法治的基本制度。（1）国家机关分权制衡原则。（2）司法独立。（3）司

法审查。 
 
六、法治再次成为中国选择的意义 
1、认识论意义：实现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2、伦理意义：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功利意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七、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按规则生活是人类社会的起码要求，法治的

核心意义是平等的人们按照良好的规则生活，即人人生活在以自由为归指的规则下面，没有

任何人可以例外。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人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最低要求，因此，

法治就构成社会主义的底线，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虽然法治在中国还远非现实，但是，

法治在中国取得正当性的意义却不能低估，它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的走向与中国人的命运。 
 


